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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審計署署長第五十二號報告書》─ 第６章 

 

提供電子政府服務 

 

撮要 

 

1 .  一 九 九 八 年 十 一 月 ， 政 府 發 表 首 套 數 碼 21 資 訊 科 技 策

略 ， 訂 下 一 系 列 措 施 ， 把 香 港 發 展 成 為 一 個 領 先 的 數 碼 城 市 。  
二零零一年五月，政府發表經更新的 2001 年數碼 21 資訊科技策

略 ， 以 發 展 電 子 政 府 為 重 點 。 二 零 零 四 年 三 月 ， 政 府 發 表 2 0 0 4
年數碼 21 資訊科技策略，並把電子政府的重點由第一階段的 “提
供 網 上 資 訊 ”和 “促 進 電 子 交 易 ”轉 為 “融 合 和 改 革 電 子 服 務 ”。 政

府各決策局／部門 (局／部門 )提供電子服務的方式，須由以政府

個別部門為本改為採用 “全政府角度 ”及以客為本的做法。二零零

四年七月，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成立，負責推行電子政府及

其他與資訊科技有關的政策和策略。二零零四年九月，為了在最

高層次支援推行電子政府計劃，政府當局成立一個高層電子政府

督導委員會，由財政司司長擔任主席。審計署最近審查了政府資

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實施電子政府的工作。  

 

電 子 政 府 發 展 策 略  

2 .  連 合 政 府 的 電 子 服 務  為 進 一 步 促 使 各 局 ／ 部 門 就 服 務

改革措施提出建議並訂定優先次序，政府當局在二零零六年三月

成立了服務改革小組委員會。在同年三月舉行的小組委員會首次

會 議 上 ， 政 府 資 訊 科 技 總 監 辦 公 室 提 出 18 項 連 合 服 務 改 革 措

施 。 截 至 二 零 零 八 年 十 二 月 ， 服 務 改 革 措 施 的 數 目 維 持 在  
18 項。審計署建議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應︰ (a )加 強 力 度 強 化 政 府

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的領導角色，發掘機會提供更多連合的政府

電 子 服 務 ； 及 (b )考 慮 定 期 檢 討 各 局 ／ 部 門 擬 備 的 部 門 資 訊 科 技

計劃和資訊系統策略計劃，以發掘服務改革措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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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 服 務 途 徑 管 理  政 府 資 訊 科 技 總 監 辦 公 室 原 先 計 劃 在  
二零零五年第三季或之前公布服務途徑管理策略。截至二零零八

年十二月，服務途徑管理策略仍未公布。審計署建議，政府資訊

科技總監應加快制訂並公布服務途徑管理策略，以鼓勵客戶轉用

電子途徑並重整其他服務途徑。  

 

4 .  電 子 政 府 督 導 委 員 會 和 服 務 改 革 小 組 委 員 會 的 會 議  截

至二零零九年一月，電子政府督導委員會和服務改革小組委員會

分別舉行了十二次和七次會議。電子政府督導委員會在二零零八

年只召開一次會議，而服務改革小組委員會則自二零零八年一月

以來沒有再開會。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正在檢討電子政府措

施的整體監管架構和修訂服務改革小組委員會的角色。審計署建

議 政 府 資 訊 科 技 總 監 應 ︰ (a ) 定 期 召 開 電 子 政 府 督 導 委 員 會 會

議 ， 討 論 發 展 電 子 政 府 的 工 作 進 展 ； 及 (b )加 快 完 成 有 關 服 務 改

革小組委員會的檢討和修訂工作，以找出適當議事方式繼續推展

服務改革措施。  

 

提 供 電 子 服 務 選 擇  

5 .  政 府 服 務 的 電 子 服 務 選 擇  根 據 政 府 資 訊 科 技 總 監 辦 公

室在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八年完成的調查，適合進行電子化並已

提供電子服務選擇的服務的百分率，由二零零六年十二月的 91%
下跌至二零零八年三月的 87%。總共有 113 項服務，主要因為法

律或程序要求所限而不設電子服務選擇。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

室發現有若干措施可解決各局／部門提出的困難。然而，政府資

訊科技總監辦公室並未與有關的局／部門採取跟進行動。根據二

零零八年的調查，分別由各局／部門提供的服務中，有 211 項 設

有電子服務選擇的服務可納入三個共同服務類別。政府資訊科技

總監辦公室可設立專用網站，作為獲取這些共同服務的一站式進

入 點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政 府 資 訊 科 技 總 監 應 ： (a )與 相 關 的 局 ／ 部 門

一 起 探 討 可 否 為 適 合 進 行 電 子 化 但 目 前 不 設 電 子 服 務 選 擇 的 服

務 提 供 這 種 選 擇 ； 及 (b )考 慮 設 立 專 用 網 站 ， 讓 公 眾 獲 取 很 多 局

／部門都有提供的共同電子政府服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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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電 子 政 府 服 務 使 用 率  儘 管 立 法 會 資 訊 科 技 及 廣 播 事 務

委 員 會 在 二 零 零 三 年 七 月 已 要 求 政 府 為 電 子 政 府 服 務 訂 定 合 理

及預期可達的使用率目標，但當局並無規定各局／部門須訂定上

述 目 標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政 府 資 訊 科 技 總 監 應 ： (a )考 慮 要 求 各 局 ／

部門就本身的電子政府服務訂定使用率目標，並制訂行動計劃以

達 致 目 標 ； 及 (b )要 求 各 局 ／ 部 門 記 錄 電 子 政 府 服 務 使 用 率 數 字

並監察這些服務的使用程度。  

 

7 .  政 府 帳 單 及 結 單 的 電 子 服 務 選 擇  所 有 局 ／ 部 門 須 在 每

年的部門資訊科技項目範疇報表內，就其轄下發出的所有政府帳

單 提 供 電 子 服 務 選 擇 一 事 訂 定 時 間 表 。 有 些 部 門 沒 有 遵 照 這 規

定。各局／部門向公眾發出的帳單／結單中，只有 23%提供電子

服務選擇。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估計，到二零一一年，約有

90%政府帳單／結單會設有電子服務選擇。某些種類的政府帳單

／結單的電子服務選擇的選用率並不理想。至於正在發展電子帳

單／電子結單的六個主要發單局／部門，只有兩個局／部門就選

用 率 訂 定 目 標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政 府 資 訊 科 技 總 監 應 ︰ (a )採 取 有 效

措施，確保各局／部門在部門資訊科技項目範疇報表內就帳單／

結 單 提 供 電 子 服 務 選 擇 一 事 訂 定 時 間 表 ； (b )鼓 勵 各 局 ／ 部 門 把

轄下帳單／結單發展電子服務選擇一事列為優先項目，以加快推

出 電 子 服 務 選 擇 ； 及 ( c )要 求 各 局 ／ 部 門 就 電 子 帳 單 ／ 電 子 結 單

的選用率訂定目標。  

 

8 .  政 府 表 格 的 電 子 服 務 選 擇  截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一 月 ， 在  
2  722 款可供下載的表格中，只有 2  286 款 ( 8 4 % )已上載政府表格

網 站。根 據 二 零 零 八 年 的 調 查，主 要 因 為 法 律 或 程 序 上 的 要 求 ，

或文件正本須連同表格一起遞交的規定所限，共有 1  336 款表格

不設電子遞交選擇。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發現有若干措施可

解 決 上 述 問 題 。 然 而 ， 政 府 資 訊 科 技 總 監 辦 公 室 並 未 與 有 關 的  
局 ／ 部 門 採 取 跟 進 行 動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政 府 資 訊 科 技 總 監 應 ︰  
( a ) 確 保 各 局 ／ 部 門 把 所 有 轄 下 的 表 格 上 載 政 府 表 格 網 站 ； 及  
( b )與 有 關 的 局 ／ 部 門 研 究 可 否 就 目 前 不 設 電 子 遞 交 選 擇 的 表 格

加設這種選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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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 施 及 推 廣 香 港 政 府 一 站 通  

9 .  公 營 部 門 與 私 營 機 構 合 作  當 局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三 月 向 立

法會財務委員會提交公營部門與私營機構合作（公私營合作）的

推行計劃，載有公私營合作項目進度目標的計劃推行日期，但當

局未能達到這些目標的推行日期。審計署建議，政府資訊科技總

監 應 採 取 積 極 行 動 ， 盡 力 加 快 為 香 港 政 府 一 站 通 引 入 公 私 營 合

作，讓私營機構參與管理及營運選定的服務羣組。  

 

10 .  推 出 香 港 政 府 一 站 通 服 務  當 局 在 新 的 香 港 政 府 一 站 通

網站內加入新的網上服務前，已把各局／部門約 30 項網上服務

逐步由生活易網站移至香港政府一站通。把這些服務遷移至香港

政府一站通期間，有六項服務曾暫停一至四天不等。香港政府一

站通推出三項新服務的工作，也延遲了約三至七個月。審計署建

議 政 府 資 訊 科 技 總 監 應 採 取 所 需 行 動 ， 以 確 保 日 後 ： (a )出 現 服

務暫停的情況減至最少，並採取行動減輕對公眾造成的不便；及

(b )如 期 推 出 新 服 務 。  

 

11 .  香 港 政 府 一 站 通 業 務 計 劃  香 港 政 府 一 站 通 業 務 計 劃 涵

蓋的計劃期為三年。在 2 0 0 6 - 0 7 至 2 0 0 8 - 0 9 年度業務計劃中，部

分主要目標成果並未具體說明，而部分表現目標則只註明“有待

訂定”。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，該計劃仍未更新，欠缺的資料

依 然 沒 有 提 供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政 府 資 訊 科 技 總 監 應 ： (a )更 新 業 務

計 劃 ， 補 述 欠 缺 的 資 料 ， 例 如 主 要 目 標 成 果 和 表 現 目 標 等 ； 及  

(b )根 據 良 好 做 法 ， 考 慮 把 業 務 計 劃 改 為 三 年 滾 動 式 計 劃 ， 逐 年

檢討及更新。  

 

12 .  服 務 羣 組 管 理  在 一 些 個 案 中 ， 政 府 資 訊 科 技 總 監 辦 公

室邀請局／部門擔任服務羣組主管時遇到困難，而問題主要關乎

財政、人手不足及欠缺相關專業知識等方面。審計署建議，政府

資訊科技總監應採取有效措施，處理局／部門對擔任服務羣組主

管的憂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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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 .  使 用 者 滿 意 度 調 查  二 零 零 八 年 三 月 ， 顧 問 完 成 了 有 關

香港政府一站通的使用者滿意度調查。整體而言， 87%的回應者

表示喜歡香港政府一站通。 95%表示日後會使用該網站。然而，

只 有 56%的 回 應 者 同 意 香 港 政 府 一 站 通 的 網 站 設 計 切 合 不 同 使

用者的需要，以及只有 44%的回應者同意香港政府一站通的專題

文章能吸引他們經常瀏覽該網站。只有約 40%的目標使用者曾經

瀏覽香港政府一站通，而經常使用香港政府一站通的只佔回應者

的 4%。審計署建議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應： (a )定 期 就 香 港 政 府 一

站通進行使用者滿意度調查，並採取措施改善該網站，以期提升

使 用 者 的 滿 意 度 ； 及 (b )對 其 推 廣 及 宣 傳 活 動 作 出 適 當 微 調 ， 以

增加使用者對香港政府一站通的認識。  

 

項 目 監 管  

14 .  項 目 監 管 機 制  加 強 項 目 監 管 機 制 由 二 零 零 六 年 四 月 一

日起生效，以加強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監管項目實施情況的

職能。為監察項目的進度和開支情況，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

擬備季度計劃進度和支出檢討報告，供行政工作電腦化計劃委員

會審視。審計署審查過二零零六年一月至二零零八年六月的季度

計劃進度和支出檢討報告，以及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二零零

四年至二零零八年的管制人員報告，結果顯示： ( a ) 4 4 %至 75%正

在 進 行 的 大 型 項 目 出 現 延 誤 ； ( b )正 在 進 行 而 有 延 誤 的 整 體 撥 款

項目由 6%至 35%不等；及 ( c )項目如期完成的百分率由二零零四

年的 57 .1%下降至二零零八年的 43 .2%。 審計署建議政府資訊科

技 總 監 應 ： (a )密 切 監 察 電 子 政 府 項 目 的 延 誤 情 況 ； 及 (b )假 如 情

況有需要，迅速採取行動，以解決有關問題。  

 

15 .  項 目 風 險 狀 況 評 估  根 據 加 強 項 目 監 管 機 制 ， 各 個 項 目

按照成本和項目風險狀況評估結果而評定的風險，分為五類，即

第 1、2 ( a )、2 ( b )、3 ( a )和 3(b )層項目。對於第 1 層和第 2 層 項 目 ，

政 府 資 訊 科 技 總 監 辦 公 室 並 未 就 項 目 實 施 階 段 進 行 季 度 項 目 風

險狀況評估的方法制訂指引，所考慮的風險因素和評定風險等級

的理據並未記錄在案。至於第 3 層 項 目，政 府 資 訊 科 技 總 監 辦 公

室在不同季度採用不同的評估方法。審計署建議政府資訊科技總

監應： (a )考 慮 制 訂 項 目 風 險 狀 況 評 估 方 法，用 於 項 目 實 施 階 段 ；

及 (b )把 所 考 慮 的 風 險 因 素 和 評 定 風 險 等 級 的 理 據 記 錄 在 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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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 .  計 劃 推 行 後 評 估 機 制  計 劃 推 行 後 部 門 報 表 包 含 三 個 部

分，分別由相關用戶局／部門、決策局及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

室 填 寫 。 截 至 二 零 零 八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， 在 295 份 到 期 須 在  

二 零 零 八 年 提 交 的 計 劃 推 行 後 部 門 報 表 中 ， 119 份 ( 4 0 % )尚 未 完

成。在這 119 份 尚 未 完 成 的 報 表 中，有 72 份 ( 6 1 % )尚待用戶局／

部門提交， 29 份 ( 2 4 % )尚待決策局填寫， 18 份 (15%)尚待政府資

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填寫。雖然以往曾有項目出現嚴重延誤，但過

去十年，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並無進行計劃推行後檢討。審

計 署 建 議 政 府 資 訊 科 技 總 監 應 ： (a )採 取 積 極 行 動 ， 提 醒 用 戶 局

／ 部 門 和 決 策 局 依 時 提 交 計 劃 推 行 後 部 門 報 表 ； (b )迅 速 處 理 所

收 到 的 報 表 ； 及 ( c )就 那 些 在 推 行 期 間 遇 到 重 大 問 題 的 項 目 進 行

計劃推行後檢討。  

 

當 局 的 回 應  

17 . 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接納審計署的建議。  

 

 

 

 

二零零九年四月  


